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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9B_BD_E4_BC_9A_E8_c44_70798.htm 当前，上市公司所披露

的会计信息的质量存在严重问题，股东及利益相关者为此深

受其害，证券集团诉讼一度成为热门话题。我国会计信息披

露法律责任主要表现在行政处罚上，而受害者希望通过证券

民事诉讼得到赔偿的愿望在目前的法规中仍存在障碍。 一、

证券市场上重大会计信息披露问题的处理情况 当前，会计造

假案的处理结果主要以行政处罚为主，刑事处罚只是针对个

别性质极其恶劣的人员。民事处罚主要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

法函[1996]56号对德阳案的答复“经审理，判定东方公司承担

债务后所清偿不足的部分，由德阳市会计师事务所在其证明

金额内承担。”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此判例判定了会计师事务

所的民事赔偿责任，引起了注册会计师(CPA)职业界和法律

界的广泛关注，但是，此案件仅限于验资业务，无法扩展

至CPA的会计报表审计业务。而德阳市会计师事务所在验资

报告中作出了“担保属实，否则赔偿”的承诺，根据担保法

一样可以得出这一结论。不过，最高人民法院对以后的验资

纠纷也提出了指导意见，补充说明：“此外，即使会计师事

务所出具的虚假验资证明无特别注明，给委托人、其他利害

关系人造成损失的，根据《注册会计师法》第42条的规定，

亦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说，最高人民法院肯定

了《注册会计师法》对验资民事责任的规定。 2002年1月，最

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

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标



志着证券民事赔偿机制的有条件启动。但是根据《通知》，

目前证券民事赔偿案件不仅受理范围较窄，而且设有前置条

件，即法院只受理和审理证券市场上已由证监会及其派出机

构作出生效处罚决定、因虚假陈述行为引发的民事侵权赔偿

纠纷案件，同时，《通知》未就是否可以进行集团诉讼、损

失计算的方法等作出说明，因此可以认为，《通知》中有关

前置条件的设定和来对诉讼形式作出规定，对受害投资者的

利益保护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前置

条件的存在使得中小投资者举证难题得到解决，省去了大动

干戈地规定举证责任倒置原则。法院在判决时可以以证监会

及其派出机构作出生效处罚决定的依据作为法律的证据，毕

竟证监会在这些问题的调查取证上更具专业优势。因此，《

通知》在目前的司法条件下也不失为一种过渡措施，同时也

可以促进证监会提高工作效率。 二、现行法律责任体系有待

完善之处 1．集团诉讼。《民事诉讼法》应当允许集团诉讼

，《证券法》在规定民事责任时，可以对受害人的集团诉讼

形式作出更具体的规定，这是首要条件。由于集团诉讼规则

的复杂性，完善证券集团诉讼制度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可

以考虑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借鉴证券市场发达

国家在证券集团诉讼方面做法的基础上，尽快拟订并颁布“

证券集团诉讼试行规则”，并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监督下

，由少数几个有条件的法院受理全国范围内的证券集团诉讼

，某一案件集全国的原告在某一特定的法院受理。集团律师

费一般采用风险收费的办法收取，即律师接受集团代理时仅

仅确定律师费的收费原则，但不预收律师费，诉讼获得收益

后才从中收取律师费。在总结试行期经验的基础上，再由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委会将集团诉讼纳入我国《民事诉

讼法》和《证券法》，并对诉讼地等具体事项作出规定。 2

．举证责任的划分。如何证明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

果关系是证据的目的所在，这种因果关系一般的过程如下：

管理层虚构会计信息→CPA未审计出导致虚假信息发布→受

害人据此买人股票→虚假信息被揭露股票价格下跌。由于证

据的专业性，原告负举证责任成本过高，并且现行法规对原

告直接查阅CPA的工作底稿和发行人的会计账目均为不可行

，所以此类侵权案应定性为特殊侵权案，应实行举证责任倒

置，减轻原告的举证责任。即原告负初级举证责任，证明他

信赖了令人误解的财务报告，被告人(CPA)负次级举证责任

，即主要举证责任，证明自己没有重大过失或欺诈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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